中國科技大學文化空間保存再利用與產業經營技術研發中心
102年度第二期「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員培訓班」招生簡章

102年度第二期「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員培訓班」-建築競圖策略與表現
                         招生簡章

壹、宗旨

    為培訓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員進入事務所之專業能力，本會特聘「建築競圖策略與表現」領域中學經歷豐富之石昭永、曾永信、葉世宗、竇國昌等四位建築師對事務所的職員或擬進入事務所工作的人士進行專班授課，以提升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士專業能力與工作效能。
貳、主辦培訓單位
主辦培訓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參、證書核發與說明

    培訓學員上滿規定時數課程，並經考核（含平時出勤及學習態度考核、書面報告及期末考核）合格者，由本公會頒予「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員培訓班」結業證明。
肆、建議受訓人員資格

就職建築師事務所或從事建築師事務所相關業別之人員。
伍、培訓名額及訓練時間

一、培訓班之招收名額：以40人為原則，人數不足15人者不予開班。

二、培訓開課時間：預計102年11/30、12/7、12/21、12/28開課，計4次，每次6  

    小時，授課時數共24小時。
陸、上課地點：   

       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大會議室）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248號10樓之7 
柒、費用
一、學費：每ㄧ學員定價為新台幣6,000元整，本會將開立發票。

二、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所屬會員暨其事務所人員（事務所提供証明）報名收費 4,800 
    元，團體（3 人（含）以上）報名收費亦為 4,800 元，兩項優惠二擇一。
三、費用繳交：至本會繳納現金或匯款
    匯款戶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帳    號：彰化銀行台南分行  6402-51-077335-00
     四、開課當日前申請退費，須扣除行政手續費（課程訂價的10%）；開課當日起，報
         名繳納之費用將一律不予退費

捌、報名日期與手續  
一、繳交報名表（內貼1張照片）。

二、另外繳交2吋照片2張，製作學員證與證書使用。
三、報名日期與地點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2年11月15日（星期五）止（可親自或通訊報名）。
（二）採取親自或通訊報名。

1.親自報名

（1）時間：每日上午8：30-12：00及下午1：30-5：30。
               （2）地點：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248號10樓之6
2.通訊報名

請填妥報名表，並備齊相關文件，於102年11月15日前（星期五）寄達 70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248號10樓之6「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學術委員會收」。

            聯絡人：陳小姐
                TEL：06-2955770 
                    FAX：06-2955773
                    MAIL:tnaa@ms54.hinet.net
玖、課程內容
第一次上課
時間：102.11.30（六）

內容：遊憩建築
講師：葉世宗建築師
第二次上課
時間：102.12.7（六）

內容：行政辦公空間+教會建築

講師：竇國昌建築師
第三次上課：

時間：102.12.21（六）

內容：運動中心、學校
講師：曾永信建築師
第四次上課

時間：102.12.28（六）

內容：大學教學空間

講師：石昭永建築師
拾、報名表

	102年度第二期「建築師事務所從業人員培訓班」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請貼2寸照片一張)
  

	出生年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     ）郵遞區號


	

	聯絡方式
	O：（  ）                     H  ：（   ）

	
	手機：                      傳真：（   ）

	
	E-mail：

	服務單位
	服務公司或單位：                                
職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發票開立（2聯式或3聯式）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2聯式發票免填）：

	備　　註
	□葷食  、□素食
禁止學員錄音、錄影且不用帶設備

    


注意事項：本會保留決定是否受理報名/調整課程/調整講師/調整上課場地等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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